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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最新業務資料

本公告乃由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團」）自願作出，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本公司在有關電廠低
溫靜電除塵器之建設項目（「該項目」）之競標中中標，合約總金額為人民幣70,149,750

元，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與一名第三方就該項目訂立正式合約，該名第三方獨立於
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）且與彼等概無
關連。

董事會認為，該項目將為本集團之收益及溢利作出正面貢獻。

承董事會命
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邊宇先生

中國浙江省諸暨市，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邊宇先生、邊偉燦先生及邊姝女士；本公司的非
執行董事為邊建光先生、陳建誠先生及祝賢波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張炳先生、馮鉅基先生及酈建楠先生。


